乐工女字〔2013〕7号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交叉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现将省总女职工部《关于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交叉检查的通知》（川工女委[2013]9号）转发你们，请根据通知要求做好迎检工作。

一是及时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情况的自检工作，积极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规范签约、切实履约、全面覆盖工作。

二是根据自检情况形成自检报告，并填报《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交叉检查情况统计表》，于7月19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报市总组宣部。

三是各地各单位工会务必重视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好自检工作，市总将于7月下旬就此项工作开展督查。

联 系 人：鲍学智

联系电话：2133418

电子邮箱：lsszghzxb＠126.com
乐山市总工会

2013年6月18日
关于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工作交叉检查的通知

川工女委〔2013〕9号

2011年全总女职工委员会提出了在已建工会企业中三年内实现女职工组织全覆盖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全覆盖，“两个覆盖”的目标任务。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多措并举、攻坚克难,大力推进我省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基本实现了“两个覆盖”每年的阶段性目标。今年，是实现“两个覆盖”任务的最后一年，为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规范签约、切实履约、全面覆盖，进一步提高合同质量，增强合同针对性和操作性，确保“两个覆盖”目标任务的全面实现，省总工会决定组织各市州工会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交叉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⒈各地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制定的措施、方法、推进情况；

⒉各地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以及建立监督检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情况；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及打算。

二、检查分组

本次检查采取组内相互交叉检查的方式进行，每组的第一个单位为组长单位，第二个单位为副组长单位，其他为成员单位。

第一组   成都、资阳、内江、阿坝

第二组   遂宁、绵阳、广安、巴中、雅安

第三组   德阳、达州、广元、甘孜

第四组   自贡、宜宾、眉山、凉山

第五组   泸州、南充、乐山、攀枝花

三、工作要求

⒈各市（州）工会于7月中旬开始对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情况进行自检，8月中旬前形成自检报告，并书面报省总女工部和交叉检查组组长单位。

2.交叉检查时间于8月中旬开始，9月底前结束。交叉检查的具体时间由组长单位与组内成员单位具体联系确定。

3.每地交叉检查范围至少要包括两个县（市区）、一个区域（行业）、两个公有制企业和两个非公有制企业。

4.交叉检查人员由组内各市州工会分管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工作的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组成。检查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人员控制在5人左右，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5.交叉检查中要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抽查相关资料等形式。特别要注意实实在在听取女职工群众意见，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严禁走过场。

6.每组交叉检查结束后，各组要由组长单位牵头，将交叉检查综合情况进行总结并书面上报省总女工部，同时由组长单位填写上报《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交叉检查情况统计表》。

7.交叉检查结束后，省总工会将适时召开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会。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8.省总女工部联系电话：028-86122077

联系人：高  婷、董玉陵

附件：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交叉检查情况统计表
附件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交叉检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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